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参考检查项

1、 常规检查
1. 信息牌信息准确。
2. 消防通道畅通。
3. 门上观察窗未遮挡。
4. 实验区研修区明确分开。
5. 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6. 实验期间有值日情况记录。
7. 灭火设备正常有效、方便取用。
8. 紧急逃生疏散路线畅通，显著位置张贴疏散路线图。
9. 电源插座固定。
10. 接线板禁止串联，接线板不宜直接置于地面。
11. 大功率仪器（如空调）使用专用插座（不可使用接线板）。
12. 电线接头绝缘可靠，无裸露连接线，穿越通道的线缆有盖板或保护套。
13. 长期不用切断电源。
14. 凡进入实验室需穿着质地合适的实验服和防护服，按需佩戴护目镜、手套、安全帽等。
15. 个人防护用品分散存放，存放地点有明显标识。
16. 给排水系统运行正常。

2、 化学类
17. 喷淋洗眼器有显著引导标识。
18. 喷淋洗眼器能正常使用，有定期检查维护记录。
19. 通风橱内无一次性手套或较轻塑料袋等。
20. 危化品目录，MSDS。
21. 无过期药品累积现象。
22. 储存区通风、隔热、避光。
23. 有机溶剂存储区远离热源、火源。
24. 易泄漏易挥发的试剂保证通风。
25. 试剂柜中不能有接线板。
26. 化学品有序分类存放
27. 配备必要的二次泄露防护、吸附、防溢流功能。
28. 试剂不得叠放、配伍禁忌不混存、固液不混乱放置、氧化还原不混放。
29. 试剂瓶不得开口。
30. 实验架无挡板不得存放化学试剂。
31. 总量不超过100公升或100千克，易燃易爆不超过50公升或50千克，单一包装容器不大于20公升或20千克。
32. 化学品标签完整清晰。
33. 剧毒品“五双”。配备专门保险柜并固定，双人双锁；高挥发性、低闪点剧毒品存放在防爆冰箱内，双锁；贮存危化品的冰箱因为防爆冰箱或经过防爆改造的冰箱，冰箱门上注明防爆冰箱；冰箱内试剂瓶有标识、螺口拧紧，不放置食品。
34. 冰箱不超期服役（一般10年），超期需审批。
35. 冰箱周围留出足够空间，周围不堆放杂物。
36. 烘箱、电阻炉不超期服役（一般12年），超期审批。
37. 加热设备放置在通风干燥处，不直接放在木桌、木板等易燃物上，周围有一定散热空间。
38. 加热设备周围不放置易燃易爆化学品、气瓶、冰箱、杂物。
39. 加热设备周边醒目位置张贴高温警示标识，并配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操作规程、警示标识。
40. 使用中的烘箱、电阻炉标识使用人姓名。
41. 气瓶台账。
42. 气瓶存放点通风、远离热源、避免暴晒、地面平整干燥。
43. 气瓶柜、防倒链、防倒栅栏。
44. 无气瓶堆放现象。
45. 每间实验室内存放氧气和可燃气体均不超过1瓶。
46. 可燃气体与氧气等助燃气体不混放。
47. 存有大量惰性气体或液氮、二氧化碳的较小密闭空间有氧含量报警器。
48. 存在多条气体管路的房间张贴详细管路图。
49. 钢瓶定期检验合格标识（供应商提供）。
50. 未使用的气瓶有气瓶帽。
51. 钢瓶中气体明确、无过期钢瓶。
52. 确认满、使用中、空瓶三种状态。
53. 化学废弃物包装严密。
54. 化学实验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不混放。
55. 化学废物分类收集存放、贴好标签，盖子不敞开。
56. 实验室内不得大量存放废液。
57. 废弃物存放点位置合适无干扰、标签信息清晰、大桶存放时不超过公称容积85%。
58. 配置试剂、合成品、样品等标签信息明确。
59. 不使用饮料瓶存放试剂、样品，如确需存放，必须撕掉包装，贴上统一试剂标签。

3、 辐射类
60. 涉源单位须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61. 涉源人员须经过专门培训，定期参加职业体检。
62. 辐射设施和场所应设有警示、连锁和报警装置。
63. 涉源实验场所每年有合格的实验场所检测报告。
64. 设有专门存放放射性废弃物的容器和暂存库。
65. 放射性物质的采购、转移和运输应按规定报批。
66. 各类放射性装置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操作规程、安保方案及应急预案，并遵照执行。
67. 放射源及设备报废时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处置方案或回收协议。

4、 机电类
68. 设备台账，设备上有资产标签，有明确管理人员。
69. 大型仪器设备、高功率的设备与电器容量相匹配，有设备运行维护记录，有安全操作规程或注意事项。
70. 机械设备应保持清洁整齐，可靠接地。
71. 高温高压设备有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警示线（黄色),设备安全防护措施完好。
72. 不能断电的设备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双路供电、不间断电源、监控警报等）。
73. 实验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服、工作帽、工作鞋、护目镜等）
74. 电气设备及电线保持干燥。
75. 高电压、大电流等强电设备，设置安全警示牌、安全信号灯、联动式警铃、门锁，有安全隔离装置或屏蔽遮拦（由金属制成，可靠接地，高度不低于2米）。
76. 控制室（控制台）应铺橡胶、绝缘垫等。
77. 禁止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品，保持通风散热。
78. 冰箱不超期服役（一般10年），超期需审批。
79. 冰箱周围留出足够空间，周围不堆放杂物。
80. 烘箱、电阻炉不超期服役（一般12年），超期审批。
81. 加热设备放置在通风干燥处，不直接放在木桌、木板等易燃物上，周围有一定散热空间。
82. 加热设备周围不放置易燃易爆化学品、气瓶、冰箱、杂物。
83. 加热设备周边醒目位置张贴高温警示标识，并配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操作规程、警示标识。
84. 使用中的烘箱、电阻炉标识使用人姓名。
85. 功率较大的激光器有互锁装置、防护罩。
86. 操作人员穿戴防护眼镜等防护用品，不佩戴反光物品。
87. 激光区域张贴警告标志。
88. 起重机械每月一次日常维护和自行检查，并作记录。
89. 在周边醒目位置张贴安全操作规程、警示标识。
90. 起重设备声光报警正常。
91. 室内起重设备标有运行通道。
92. 额定起重量大于等于3吨且提升高度大于等于2米的设备须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93. 操作人员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持证上岗，每4年复审，定期检验，将检验合格证置于特种设备显著位置。
94. 压力大于0.1兆帕且容积大于30公升的压力容器须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压力容器登记卡》，设备铭牌上标明简单压力容器不需办理。
95. 设备台账，设备上有资产标签，有明确管理人员。
96. 大型仪器设备、高功率的设备与电器容量相匹配，有设备运行维护记录，有安全操作规程或注意事项。
97. 机械设备应保持清洁整齐，可靠接地。
98. 高温高压设备有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警示线（黄色),设备安全防护措施完好。
99. 不能断电的设备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如双路供电、不间断电源、监控警报等）。
100. 实验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服、工作帽、工作鞋、护目镜等）。
101. 电气设备及电线保持干燥。
102. 高电压、大电流等强电设备，设置安全警示牌、安全信号灯、联动式警铃、门锁，有安全隔离装置或屏蔽遮拦（由金属制成，可靠接地，高度不低于2米）。
103. 控制室（控制台）应铺橡胶、绝缘垫等。
104. 禁止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品，保持通风散热。
105. 冰箱不超期服役（一般10年），超期需审批。
106. 冰箱周围留出足够空间，周围不堆放杂物。
107. 烘箱、电阻炉不超期服役（一般12年），超期审批。
108. 加热设备放置在通风干燥处，不直接放在木桌、木板等易燃物上，周围有一定散热空间。
109. 周围不放置易燃易爆化学品、气瓶、冰箱、杂物。
110. 加热设备周边醒目位置张贴高温警示标识，并配有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操作规程、警示标识。
111. 使用中的烘箱、电阻炉标识使用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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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类
112. 信息牌信息准确。
113. 消防通道畅通。
114. 门上观察窗未遮挡。
115. 实验区研修区明确分开。
116. 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117. 实验期间有值日情况记录。
118. 灭火设备正常有效、方便取用。
119. 紧急逃生疏散路线畅通，显著位置张贴疏散路线图。
120. 电源插座固定。
121. 接线板禁止串联，接线板不宜直接置于地面。
122. 大功率仪器（如空调）使用专用插座（不可使用接线板）。
123. 电线接头绝缘可靠，无裸露连接线，穿越通道的线缆有盖板或保护套。
124. 长期不用切断电源。
125. 凡进入实验室需穿着质地合适的实验服和防护服，按需佩戴护目镜、手套、安全帽等。
126. 个人防护用品分散存放，存放地点有明显标识。
127. 给排水系统运行正常。

